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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學術發表會 

110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以疫情、女性、高齡數據為核心 

側記 

吳佩珊、蔡宜家 

 「犯罪狀況及其分析」是本犯罪統計專書，彙整從警察機關受理犯罪，至矯

正機關收容受刑人、社區處遇等階段的犯罪數據。這些數據在犯罪問題與處理中，

呈現了相當廣泛的樣貌，更經常被用於犯罪問題討論與研究上。本場次以疫情、

女性、高齡中的犯罪問題為主題，開啟了一段從數據探索議題、引介理論的旅程，

由蔡德輝教授（銘傳大學）主持、蔡宜家副研究員（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發表，

並由許春金教授（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林琬珊副教授（輔仁大學法律學系）

先後與談。 

壹、疫情與犯罪：詐欺案件未必是疫情下的產物 

新冠疫情在 109年後，大幅影響了我國人民生活與政策施行，而當國際間的

犯罪學文獻正興起探討疫情下的犯罪變化時，我國也努力觀察，此番疫情影響了

何種犯罪現象。蔡德輝教授於引言時，便對此提出了思考點：近年詐欺犯罪案件，

與家庭暴力、兒童虐待通報案件皆有所增長，是否可能和疫情密切相關呢？ 

不過，「犯罪數據要如何去連結到新冠疫情政策，需要再進一步討論，因為

犯罪數據近幾年的變化未必只和新冠疫情相關，可能也跟刑事政策，或長年的犯

罪狀況相關。」蔡宜家副研究員提醒著。如果以 101年至 110年為期間，檢視其

中的犯罪人數與類別分布，確實可以發現人數較多的犯罪類別，在前期、後期呈

現著不同項目，大致而觀，許多階段的犯罪人數在前期，以不能安全駕駛罪、毒

品犯罪、竊盜罪為主軸，時至後期，不能安全駕駛罪仍是主要犯罪類別，但毒品

犯罪人數卻呈減少趨勢，而詐欺犯罪人數因漸進增加，成為了人數前三多的主要

犯罪類別。只是，不能安全駕駛罪人數是在近 10年皆穩定偏高、詐欺犯罪是在

近 10年呈增加趨勢、毒品犯罪是自 106年後呈減少趨勢，這些變化都不僅限於

109年後的新冠疫情期間；並且，我國對於詐欺犯罪的擴大處罰、對於毒品犯罪

的多元處遇政策，以及，家庭暴力、兒童虐待等通報案件因學校放假等而延緩通

報時間，也都可能是影響犯罪數據升降的其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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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可以如何探索與疫情較為密切相關的犯罪態樣呢？蔡宜家副研究

員提議，或許可以參考國外以疫情下隔離政策為期間的研究文獻，檢視我國關聯

性較高的犯罪或被害類別，為此，發表論文以 110年 5月至 7月，在我國較具隔

離特性的三級防疫期間為觀察時期，發現背信罪、著作權法、商標法及性騷擾防

治法，犯罪嫌疑人數及被害人數皆較往年同時期產生相異趨勢，例如升降趨勢與

往年相反，或平均人數大幅高/低於往年，同時，也有許多犯罪類別在犯罪嫌疑人

或被害人數據中，產生前述的相異情形。蔡宜家副研究員建議，未來的學術研究

在探討新冠疫情跟犯罪間關聯性的時候，可以優先從是類犯罪類別進行深入研究，

從而，當我國再度發生類似防疫隔離的大規模政策時，便可以提供重點犯罪預防

的因應之道。 

發表論文點出的疫情下犯罪研究新途徑，在許春金教授的與談中，成為從規

範科學到實證科學的跨足。此種跨足需要著重於疫情下的特徵，如何連結到相關

的犯罪學理論，與如何影響政策、實務，而具體的研究方法更可以借鏡往年的犯

罪學研究，例如，當觀察我國竊盜犯罪案件減少、詐欺犯罪案件增加的趨勢時，

可以從信用卡消費金額、筆數之統計數據，討論在電子科技發達、市場交易機制

變化快速、大眾改以塑膠貨幣或電子支付進行市場經濟下，如何降低犯罪者實行

竊盜、搶奪等財產犯罪行為的決意，並提高詐欺犯罪的實行意欲。許春金教授進

而提醒，犯罪不是單一因素影響下之結果，而是深受社會各層面、複雜因素交織

影響的現象，其中脈絡，仍有賴學術界各方先進的多元研究發現。 

其實除了犯罪與成因的檢證，從犯罪型態的角度觀察犯罪行為的時移境遷，

也是重要的犯罪研究方向。林琬珊副教授在與談中，便聚焦於發表論文提到的詐

欺犯罪數據增加現象，認為，即使與疫情時間重疊，案件增加現象仍可能表彰著

多元成因，包含犯罪構成要件的擴張，或是詐欺犯罪手法的轉變，也可能是詐欺

犯罪連結了組織犯罪等其他類別。種種情狀，都是對於詐欺犯罪案件大增下的原

因、預防可能性之研究線索。 

貳、女性犯罪：毒品犯罪研究外的一片空白 

在女性犯罪者所占比率漸進增長下，女性犯罪成了犯罪學研究的重心之一，

我國尤其有相當多的文獻探討著女性毒品犯罪，讓女性與毒品犯罪兩議題間的結

合，有著充實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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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宜家副研究員分析，在犯罪數據中，倘若觀察新入監階段的受刑人性別與

犯罪類別，的確會發現女性相較男性，人數更集中於毒品犯罪的現象，但如果放

眼至其他犯罪處理階段，則會發現，女性犯罪類別並不見得以毒品犯罪為核心，

事實上，女性人數較多的犯罪類別，和整體犯罪人數分布相當，也呈現出以毒品

犯罪、不能安全駕駛罪、竊盜罪為主流，而詐欺罪後來居上的態樣。這樣的結果

顯示，將女性犯罪研究側重於毒品犯罪類別，可能不是一條密切連結女性與犯罪

問題的途徑，特別是，如果計算毒品犯罪中的女性比率，還會發現近 10年間，

該罪女性僅占約 10%至 15%，更可能讓加強連結女性及毒品犯罪的研究方向，產

生些許疑惑，但同時也令人好奇，其他犯罪類別裡，是否已長年存在著女性比率

偏高的項目，等待著女性犯罪研究之探索？ 

因此，蔡宜家副研究員嘗試觀察各犯罪處理階段，各年總人數達 50 人以上

犯罪類別的女性比率，結果發現，商標法、銀行法所涉犯罪中的女性比率，在許

多犯罪處理階段呈現常年最高或次高的現象，尤其商標法犯罪，女性比率更經常

位於 40%至 50%之間，此外，藏匿人犯、偽造文書印文等犯罪，雖然未如前述犯

罪類別般，有著接近半數的女性比率，但也高出毒品犯罪許多，成為女性比率偏

高的主要犯罪類別，然而，對於這些犯罪類別的研究，大多未從女性犯罪的觀點

來討論，而是聚焦於刑事法構成要件之解釋或運用，但是或許，在是類犯罪中女

性比率偏高的現象裡，仍可思考如何從女性、犯罪、刑事政策等面向的結合，正

視女性毒品犯罪外的一片空白，與其中的研究契機。 

那麼具體而言，可以如何從女性犯罪研究的角度來檢視呢？林琬珊副教授與

談時，提出了幾個研究方向，例如，從女性犯罪人數大幅少於男性的現象，可以

思考女性是否學習犯罪機會較少、女性犯罪是否多為不易發現的家內犯罪、社會

是否對女性較為寬容，或男性是否受到社會較多關注、規制等的可能性；而從女

性在特定犯罪比率增加的數據，以及這些犯罪通常非屬暴力的特性，也可以討論

其和女性漸進廣泛的社會參與，及其等在社會參與中的文化面向（如女性經常作

為輔助性、媒介性角色定位）間，是否存在密切關聯，尤其在發表論文中提到，

遺棄犯罪嫌疑人中女性比率偏高的趨勢，還可以嘗試連結日本法研究中，剖析女

性因受傳統社會框架，又缺乏資源協助，而容易實行虐兒、遺棄等犯罪的脈絡。

倘若能在犯罪數據的基礎中，著重探討女性的犯罪原因、類型化女性犯罪的事實

與行為態樣，以及檢視犯罪中的性別角色差異，那麼，便可能更有助於未來的犯



4 
 

罪預防與社會安全網的有效建構。 

參、高齡犯罪：比監獄矯治更重要的多元處遇途徑 

當我國社會逐漸邁向高齡化時，犯罪者的年齡組成也不例外。蔡宜家副研究

員便發現，各犯罪處理階段中的年齡分布數據中，已然呈現犯罪者主要年齡從 30

歲至 40歲，漸進轉移成 40歲至 50歲的趨勢，同時，60歲以上高齡犯罪者所占

比率也在年度間不斷攀升。而這樣的現象，在具隔離、機構式特性的監獄裡，儼

然產生如何妥適照護高齡受刑人身心狀況的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蔡宜家副研究員認為，應該要從 109年後大幅修正施行的監

獄行刑法意旨，檢視高齡受刑人的監獄處遇與社會復歸議題，尤其需在矯正機關

實行以防止再犯為目的的矯治措施時，同步落實引介外部社會資源，讓受刑人得

以順利重回社會。然而透過對矯正機關內、外實務工作者們的訪談，蔡宜家副研

究員發現，雖然監獄著重以提供作業、教化、輔導等處遇來矯正受刑人，使其等

出獄後能有一技之長、自力更生，但對高齡受刑人而言，比起預防再犯，可能更

需要協助他們反思人生，因為他們正處於老化的階段，與其關注未來，他們更在

乎過去生活中點點滴滴的人生意義，因此，矯正機關在高齡受刑人服刑期間，或

許可以加強協助這些受刑人，如何在老化的路途中，認知與面對自己的狀態，並

瞭解有哪些資源可以尋求，最後在回歸社會時，有辦法在熟悉的環境中與人互動，

並坦然迎向人生的終點。從而，淡化矯治、再犯預防面向，培養高齡受刑人自我

覺察、自我健康照護的能力，會是監獄處遇可側重的指標。 

不過，即使完善高齡受刑人的處遇措施，他們出獄後能否順利在外部資源接

應下，重回社會生活，已成為社會復歸上的難題。蔡宜家副研究員提到，受訪的

實務工作者們多反映，當協助高齡更生人申請社會福利資源、補助時，時常因為

社會福利體系不認定是本身的業務範圍，而遭受拒絕，宛如「在一般高齡人口與

高齡受刑人間築起一道牆」。實則，高齡受刑人跟外部社會高齡者，都是需要受

到照護的對象，是社會福利體系應有的覺察，而如何落實將受刑人跟更生人列入

社會福利體系照護對象，以順利銜接監獄內外的社會福利措施，便是重要的精進

道路。 

從而，在受刑人由監獄回歸到社會的旅程裡，照亮其間的明燈便不能僅仰賴

矯正機關。許春金教授與談時，就從對於美國社會復歸法案的觀察，提醒監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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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社會復歸的重心，應在於如何成功讓受刑人回歸社會，而非只有防止他們再

犯，不過，若要實踐這樣的理念，不僅需要健康、教育、家庭、就業等關聯機構

的共同努力，也需要謹慎檢視犯罪者前科紀錄在社會生活中的負面效應，與對應

的消除機制，避免更生之人在前科的烙印中被社會繼續排除，進而提升再度犯罪

的風險（編按：相關論述，亦請參閱許春金教授等發表的「慢性犯罪者概念及復

歸問題之檢視-兼論美國近代社會復歸法案之借鏡」論文）。 

此外，如果將關注焦點從監獄擴展至整個刑事政策，也可以思考高齡犯罪者

在被送入監獄前，是否還有其他更有助益的處遇方式。林琬珊副教授與談時也建

議，除了關注高齡犯罪者的監獄處遇議題，還可以從刑事司法前端，探討高齡者

犯罪的原因，並透過緩起訴、緩刑等的犯罪處理方式，積極將這些人從刑事訴訟、

服刑階段轉出，以減緩高齡者身心狀況因刑事程序而惡化的可能性。 

疫情、女性、高齡，這些議題即使迥然不同，但當與犯罪問題連結時，便會

成為對犯罪現象多元、適性處理的觀察路徑，並自此延伸討論，像是詐欺犯罪因

近年人頭帳戶、人口販賣問題而複雜化；女性犯罪仍有待深度訪談以使問題撥雲

見物；高齡犯罪或可再思考刑法第 57條、第 59條量刑之活用等等，蔡宜家副研

究員認為，都可以是未來發展研究的方向。犯罪數據僅憑統計分析，得到的資訊

可能有限，但仍能期許，這些資訊經由對外發表後，引發的一點好奇、一些研究

契機、成為許多犯罪問題處理的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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